渝水区统计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部门概况

（一）机构职能及组成；

1、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各乡、镇（办）、各部门的统计工作；组织实施统计改革方案，监督检查统计法律、法规的实施。

2、组织完成国务院统一布置的农业普查、人口普查、经济普查；组织实施投入产出调查、1%人口抽样调查、劳动力调查、贸易调查和规模以下工业调查等专项调查。

3、建立和健全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、统计指标体系、统计调查体系；组织实施国家统计表制度，贯彻执行国家统计标准。

4、组织指导全区统计工作；负责全区统计报表管理工作。

5、收集、汇总、整理、提供全区性基本统计资料，对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、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，向区委、区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。
6、承办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我局内设机构4个，分别为办公室、工交股、农贸股、普查中心。

（二）人员结构；

全局编制人数18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13人、全额补助事业编制5人；实有人数18人，其中：在职人数18人（包括行政人员12人、全额补助事业人员5人）。临时工1人，劳务派遣6人。
（三）部门收支描述，2019年预算收入2770708.83元。预算调整数4553389.83元。
2019年预算支出2767492.83元，预算调整数4720554.37元。
为了保证专项资金的规范管理，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，我局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，制定并完善了《渝水区统计局政务公开制度》、《渝水区统计局财务管理制度》和《渝水区统计局统计业务培训制度》等，明确了各职能部门绩效管理职责分工；另一方面探索绩效跟踪监控，要求加强资金使用过程监控，对已纳入我局绩效目标管理范畴的普查经费支出，采取不定期采集经费的绩效运行信息。
部门目标实现情况

       我局顺利完成各项统计工作任务及经济普查工作，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圆满完成区委、区政府部署的工作任务，如实反映全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良好态势，准确评价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，带来了良好的经济、社会效益。
二、评价工作开展
（一）绩效评价实施过程情况

我局按照绩效评价规定要求成立评价领导小组，组织实施和分析评价，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，检查基本支出有关账目，收集整理支出相关资料，并根据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，形成评价结论。

绩效评价整体结果概况

2019年预算资金能保障单位正常运转需要，分配办法科学，考虑的因素必要合理，分配的结果合理，能基本保证人员经费支出和单位全年统计工作任务的完成，“三公”经费在年初预算数控制范围内。建立健全了《渝水区统计局财务管理制度》、《渝水区统计局固定资产管理制度》等内部管理制度；按时公开单位预算、决算、“三公”经费等要求公开的信息；固定资产由专人进行管理，做到帐帐、帐证、帐实相符，基本无闲置浪费现象。
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分析

我局严格按照年初预算安排,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、市有关规定,厉行节约规范使用预算资金。收入上，严格执行 "收支两条线"管理制度，按规定使用非税票据并直接缴入国库，无隐瞒收入和其他违反国家收费管理规定的行为。在支出管理中, 认真执行国库集中支付、政府采购、重点工作和大额资金支付由班子会议决策等相关财务管理制度。认真做好每月与银行、财政国库股的对账工作，加强动态监控，保障机关各项工作顺利开展。
1.本年预算配置控制较好。财政供养人员控制在预算编制以内。

2.预算管理方面。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，仍需进一步强化，资金使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。

3.资产管理方面。建立资产管理制度，定期进行盘点和资产清理，总体执行较好。

四、存在的问题

由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时间短，涉及面广，专业性强，加上缺乏系统的培训，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理解不充分，对预算绩效管理业务不精通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绩效评价工作质量。

整改措施或建议

加大财务绩效评价工作的宣传和培训力度。

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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